 南京江北新区管理委员会行政审批局

撤销登记决定书

宁新区管审撤〔2025〕047号

当事人：南京素红浩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方素红   职务：执行董事

住所：南京市浦口区明发滨江新城157-163幢1208室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范围：一般经营范围：建材、钢材、五金、日用百货、针纺织品、橡塑制品、机械设备配件、服装、鞋、帽、计算机软硬件、计算机消耗材料、通信器材、文化用品、办公用品、不锈钢制品、化工产品、玻璃制品、电线电缆、机电设备、冶金专用设备、金属材料、汽车配件、摩托车配件、建筑工程机械与设备销售。

2014年1月15日，案外人宋屹东向原南京市浦口区工商行政管理局（现为南京市浦口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浦口市场局），申请办理你公司的设立登记手续，并提交相关申请材料。经审查后，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依法于2014年1月15日准予了你公司的设立登记。
根据《中共南京市委办公厅关于印发<中共南京市江北新区工作委员会、南京市江北新区管理委员会主要职责、职能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宁委办发〔2017〕58号）的规定，我局于2017年8月7日领取了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依法取得了新区范围内企业的名称核准、登记注册及撤销登记等职权，原浦口、六合部分范围内的企业的名称核准、登记注册及撤销登记等职权由我局依法承继。

2025年10月13日，你公司股东及监事李传洁认为你公司的设立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向我局反映其于2011年10月在广州火车站丢失身份证件，未到公安部门报案，立即回到江苏省南京市公安局浦口分局顶山派出所（以下简称顶山派出所）申请补办了身份证件（有效期为2011.10.14--2021.10.14），后又于2017年1月落户北京到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换发了新的身份证件（即为现所持有的身份证件，有效期为2017.01.10--2037.01.10），有顶山派出所出具的居民身份证申领登记表为证。登记材料中的身份证（有效期为2005.10.02--2015.10.02）系2011年10月丢失被冒用提交的虚假材料。

经新区公安分局协查，获得你公司法定代表人及股东方素红的联系方式，经联系，对方表示对你公司设立一事并不知情。
经国家税务总局南京江北新区税务局（以下简称新区税务局）调查，你公司因连续多月不进行税务申报，预留的所有联系方式均无法取得有效联系，实地核查也查无下落，被认定为非正常户。

经南京江北新区管理委员会市场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新区市场局）调查，你公司于2015年7月6日、2016年7月6日、2017年7月4日、2018年7月10日因未依照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被浦口市场局、新区市场局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经我局调查，你公司未开设社保账户。根据你公司登记材料上的所有联系方式均无法取得有效联系。我局委托南京康宁司法鉴定中心对李传洁的笔迹进行鉴定，由李传洁提交本人2011年的笔迹样本一份，由我局提供的登记材料的检材二份，进行比对，鉴定结果不是同一人书写。
我局在《扬子经济时报》2025年10月14日版上发布《关于拟撤销南京素红浩建筑材料有限公司登记的公告》，公告期为15日。期间未收到你公司的书面陈述、申辩意见。

综上所述，我局认定你公司2014年1月15日核准的设立登记系冒用他人身份、使用欺诈性手段伪造“李传洁”签名取得公司登记的行为。

你公司冒用他人身份使用欺诈性手段取得注册登记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三十一条“申请人申请行政许可，应当如实向行政机关提交有关材料和反映真实情况，并对其申请材料实质内容的真实性负责。行政机关不得要求申请人提交与其申请的行政许可事项无关的技术资料和其他材料”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第十七条“申请人应当对提交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和有效性负责”的规定，属于提交虚假材料取得公司登记的违法行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第四十条“提交虚假材料或者采取其他欺诈手段隐瞒重要事实取得市场主体登记的，受虚假市场主体登记影响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以向登记机关提出撤销市场主体登记的申请。登记机关受理申请后，应当及时开展调查。经调查认定存在虚假市场主体登记情形的，登记机关应当撤销市场主体登记”的规定，因你公司办理登记时提供的登记材料均为虚假材料，决定撤销你公司2014年1月15日核准的设立登记。
你公司如对本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南京江北新区管理委员会申请行政复议，或于六个月内直接向南京江北新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行政复议和诉讼期间不停止本决定的执行。
南京江北新区管理委员会行政审批局

                         2025年10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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